
司法部关于准予港澳、外国律所设立代表处的公告 PDF转换

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9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9_83_A8_E5_c36_49379.htm 司法部关于准予港澳、

外国律所设立代表处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 16 

号 根据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

经司法部审核，准予以下六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

处。名单如下： 1．新加坡卡达及黄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

处 KHATTAR WONG amp. TANN SHANGHAI

REPRESENTATIVE OFFICE，SINGAPORE；首席代表：王一

心（WANG YI SHING） 3．韩国德路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

处 DERYOOKLAW INTERNATIONAL LAW FIRM

，REPUBLIC OF KOREA；首席代表：徐权植（SEO

，KWEON-SIK） 4．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

WIKBORG，REIN amp. WARREN LLP SHANGHAI

REPRESENTATIVE OFFICE（USA）；首席代表：郭德安

（GORDON，JOHN ISSAC） 6．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驻上海

代表处 LOVELLS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

，UK；首席代表：马锦德（DOUGLAS CLARK） 二三年五

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 17 号 根据《香港 澳

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》，经司

法部审核，准予香港王培芬律师事务所（ANGELA WANG

&amp. CO）在上海设立代表处，首席代表为王培芬（WANG

POEY FOON，ANGELA）。 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